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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揭阳市揭东区 2022 年下半年审计查出
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

——2023 年 9 月 27 日在区三届人大常委第二十一次会议上

揭东区审计局局长 邱树勇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，按照《中共揭阳市揭东区委办公室

印发〈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

机制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揭东委办发〔2018〕15 号）的要求，现

将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突出问题阶段性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2022 年下半年以来，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

的整改工作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

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若干措施》有关

要求，全面深入贯彻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，切

实把整改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，上下联动，形成合力，

防止“屡审屡犯”，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合规到位、扎实有效。

区委审计办、区审计局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和区委审计委

员会工作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，

加强指导监督，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，切实做好审计整改

“下半篇文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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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整改工作总体推进情况

根据上级有关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文件要求，2022 年下半

年审计整改工作通过全面整改、重点督办等方式进行，取得了一

定的成效。

（一）坚决扛起审计整改政治责任

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，将落实审计整改

工作作为坚持“两个确立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要求，摆

在突出位置，分别组织召开了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、全区

审计工作会议，听取审计整改工作汇报，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。

（二)持续强化审计整改督促检查

区审计机关认真落实整改检查督促机制，及时跟进问题的整

改情况，督促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意见和建议制定整改方案和整

改清单，压实主体责任，明确整改时限；建立整改台账，实行挂

销号制度，逐条逐项落实整改，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切实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

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把

抓好审计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对审计整改工作直接抓、直接

管。有关主管部门认真落实监督管理责任，指导督促主管领域内

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工作，切实推动规范管理。

二、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我区 2022 年下半年审计共查出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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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个，已整改到位 86 个，整改到位率 70.49%。审计查出问题

共涉及金额 28642.62 万元，已整改涉及金额 19285.73 万元（其

中：上缴财政资金 53.70 万元、促进资金拨付到位 2626.87 万元、

促进资金使用 2853.09 万元、追回未入账债权 30 万元、调账处

理资金 1497.99 万元、其他已整改落实金额 12224.08 万元），挽

回（避免）损失浪费资金78.97万元,审计金额整改到位率67.33%；

推进 2 个被审计单位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共 6 项。

其中，突出问题涉及 6 方面 81 个问题（不含移送相关部门

依法查处的 5 个事项），已整改到位 59 个，整改到位率 72.84%。

（一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使用审计查出问题方面

审计发现，我区存在专项债券项目收益情况不精准、专项债

券资金沉淀在项目单位或主管部门、支出核算不实且进度较慢、

未能及时支付利息等问题，共计应整改问题 6 个，涉及 4 个单位，

已完成整改 6 个，整改金额 9159.75 万元；其中，突出问题 6 个，

已整改 6 个，整改金额 9159.75 万元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如下：

1.关于专项债券项目收益情况存在不精准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区财政局第一时间协调项目单位、第三

方机构进一步梳理项目收益情况，并要求有关单位就项目后期竣

工运营做好后续准备工作，确保到期偿债，严防偿付风险。中德

金属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对债券项目重新进行梳理排查，加强项目

收益评估工作，提高收益测算准度，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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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；建立健全债券工作流程，建立办理、复核、审定的内部审核

机制，提高风险把控。

2.关于专项债券资金沉淀在项目单位或主管部门、支出核算

不实且进度缓慢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2 个，2 个已完成整改。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

揭东区 2022 年专项债券资金 2834.89 万元已全部支出。

3.关于未能及时支付利息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2023 年 3 月 14 日，区财政局已根据市

财政局转账通知补缴 2022 年到期政府一般债券、专项债券合计缴

利息 17953.80 万元（其中包括审计查出问题涉及金额 5411.20

万元）。

4.关于区级地方专项债券项目未进行事中绩效监控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区财政局已在 2022 年 8 月 22 日印发《关

于开展 2022 年市直重点项目资金“双监控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揭东

财〔2022〕60 号），对“揭阳市揭东区第二人民医院扩建工程项

目”开展事中绩效评价，并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出具《揭阳市揭东

区第二人民医院扩建工程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》，履行了事中绩效

监控职责。

5.关于使用专项债券支付以前年度竣工工程项目款 913.66

万元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涉及 3 个责任主体均明确表示,将认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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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规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付使用，严格项目审核，抓好风险把

控，对区财政局拨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及资金支付做合规性

评审，审核合规才确定支付；加快推进专项债券使用进度，规范

资金分配，确保工程进度与募投资金进度的一致性；定期开展研

讨会对项目按月进行任务分解，明确目标，积极推进，确保债券

资金能够按时完成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支持市场主体应对疫情纾困发展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查

出问题方面

审计发现，存在专项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、帮扶服务业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政策宣传不到位及

违规向企业收取土地登记（证件）费等问题，共计应整改问题

8 个，涉及 4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 8 个，整改金额 2044.52 万元；

其中，突出问题 2 个，已整改 2 个，整改金额 2034.97 万元，突

出问题整改情况如下：

1.关于专项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，涉及金额 2034.97 万元的

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区财政局已将企业技术改造资金

1142.05 万元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 30.40 万元、

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工程补助资金 474.80 万元、公路安全

生命防护工程资金 387.72 万元全额拨付到位。

2.关于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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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区财政局已加大相关政策方面的宣传，

切实推动减租政策有效传导至实际承租人。

（三）涉农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审计查出问题方面

审计发现，存在中央涉农资金未及时拨付、省级涉农统筹整

合资金未及时拨付、违规拨付或使用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

金等问题，共计应整改问题 9 个，涉及 6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 6

个，整改金额 641.29 万元；其中，突出问题 3 个，已整改 1 个，

2 个尚在整改中，整改金额 505.63 万元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如

下：

1.关于中央涉农资金未及时拨付 1364.58 万元的问题

该问题尚在整改中。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区财政局已拨付

2021 年度中央涉农资金 60 万元，尚有 1260.63 万元未拨付；区

农业农村局 2021 年度中央涉农资金 41.90 万元已支付给项目实

施方，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（水利抗旱）2.05 万元为采购

项目结余资金，区农业农村局计划合并到今后同类资金中列支。

2.关于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未及时拨付 5125.70 万元的

问题

该问题尚在整改中。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区财政局拨付结

余资金 26.82 万元，尚有 651.32 万元未拨付；区农业农村局新

增支付金额 268.86 万元，尚有 1978.70 万元未拨付；区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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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16 日牵头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揭东分局等相关部门召开揭东区农村雨污分流建设和生活污水

治理设施巩固工作推进会，研究制定《揭东区完善农村已建未验

雨污分流工程实施方案（初稿）》，并重新调整奖补期限，目前方

案正在修改完善，同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对符合

奖补条件的龙尾镇实施奖补，2023 年 1 月 18 日拨付 100 万元，

尚有 2100 万元未拨付。

3.关于违规拨付、使用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6 万元

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玉滘镇已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将 6 万

元水利救灾资金缴入财政局国库账户。

（四）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查出问题方面

审计发现，存在会计核算不实、未建立内部审计制度、

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及投资决策不科学、财政财务管理方面不

规范、不合规等问题，共计应整改问题 44 个，涉及 2 个单位，

已完成整改 36 个，整改金额 7345.85 万元；其中，突出问题

31 个，29 个已整改，2 个尚在整改中，完善内部审计、财务

管理、食堂管理等制度 5 项，整改金额 2829.83 万元（包括

其他已整改落实金额 2736.08 万元）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如下：

1.关于未建立内部审计制度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新亨镇、锡场镇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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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2023 年 4 月 27 日出台内部审计制度。

2.关于重大经济决策程序不规范，决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涉及问题主要表现为锡场镇重大事项未

经镇班子联席会议集体决策、部分决策事项内容不明确或不

合理、合同签订公司与决策不符等方面。

锡场镇认真汲取教训，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教育批评。

明确工作中凡属重大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

大额资金安排使用必须坚持实地调查论证、会上集体讨论、

党政正职末位表态；进一步规范会议记录，详细、完整、如

实记录参会人员的讨论发言；针对减免收取污水处理费不合

理决策，已于 2023 年 1 月 4 日追回收取华清水厂 2020、2021

年度污水处理费 22 万元，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，

对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进行台账式管理，由责任部门根据“三

重一大”事项决策情况建立了相应的台账，按照部门、事项

名称内容、决议时间、决议意见、落实部门、落实情况等内

容逐项做好登记和跟踪，进一步规范“三重一大”决策事项

的范围、形式、程序和要求；规范合同签订、规范决策程序，

确保重大决策合法合规。

3.关于人员超编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2 个，1 个已完成整改，1 个尚在整改中。该

问题属于遗留问题，新亨镇、锡场镇结合实际，按有关规定妥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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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化超编人员。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锡场镇已不存在人员超编；

新亨镇现有事业编制 73 人，2023 年 4 月至 12 月，预计办理退

休事业人员 4 人，至 2023 年底，能妥善消化超编人员。

4.关于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2 个，2 个已完成整改，完善制度 3 项。新亨

镇已建立健全《新亨镇政府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新亨镇机关食堂管

理制度》，锡场镇已建立《锡场镇人民政府财务管理办法》。

5.关于会计核算不实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6 个，5 个已完成整改，1 个尚在整改中。新

亨镇按规定如实反映财政收支情况，准确核算各项财政收支；锡

场镇按照《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》要求，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

的情况和结果，追回不合理支出 1.95 万元、多支付揭阳市榕城

区博艺花木场锡场高速路口摆花工程花木款税费 1.23 万元并上

缴国库，追回收取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土地租用补偿

款 30 万元，并付清垃圾转运车购置余款 18.20 万元；剩余需追

回的多支付揭阳市庆嫂保洁有限公司保洁费及税费 5.35 万元正

在积极追缴中。

6.关于财政财务管理不规范、不合规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18 个，18 个已完成整改。关于财政财务管理

方面不规范的问题具体情况有食堂多计餐费、非税收收入未及时

上缴国库、公务接待超年初预算、超预算向非预算单位拨付工作



- 10 -

经费、接待费支出未附公函、接待清单、以普通收款收据列支费

用、超范围超限额使用现金、超范围开支费用、及未按规定实行

政府采购等。

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新亨镇已追回并上缴国库多支付餐费

10.75 万元；锡场镇已追回超范围开支费用 6.74 万元，连同残

值收入 2.88 万元均已上缴国库；相关责任主体将严格执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、《现金

管理暂行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单位现金结算管理行为，严格控制

三公经费支出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规定，完善好附派出单位公函、

接待清单等手续。

（五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方面

审计发现，存在矿产资源监管不到位、河长制工作落实不到

位、断面水质不达标、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违法的行为监管

或整改不到位、耕地撂荒及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，

共计应整改问题 35 个，涉及 2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 18 个，整改

金额 20.26 万元；其中，突出问题 27 个，已整改 16 个，11 个

尚在整改中，完善耕地和农田保护相关制度 1 项，突出问题整改

情况如下：

1.关于存在矿产资源、土地违法行为监管不到位问题

该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关于新亨镇长尾篮、硕和村娥形山、坪

埔村桂竹斜 3 个矿区矿产资源被非法开采的问题，区纪委监委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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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已对新亨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处理；新亨镇政府已加强对原石

场采矿点巡查监管，自 2021 年 11 月起，镇执法办联合所属村对

辖区内原石场采矿点进行封闭式监管，雇佣第三方安保进行 24

小时看守，并对出入矿点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，镇执法办不定

时巡查，坚决杜绝盗采乱采违法行为发生。

2.关于耕地撂荒、基本农田保护管理不到位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7 个，3 个已完成整改，4 个尚在整改中。其

中，基本农田保护管理不到位 3 个问题，均已完成整改。锡场镇

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出台《锡场镇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制

度》；各责任主体已严格执行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的规定，与

各村（居）签订基本农田责任书，确保该镇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、

质量不降低。涉及耕地撂荒 4 个问题，尚在整改中。截至 2023

年 7 月 31 日，新亨镇已完成撂荒土地复耕复种 60 亩，剩余

109.34 亩正抓紧落实布置复耕；锡场镇已完成撂荒耕地复耕

750 亩，占总量的 75%，下一步，锡场镇将加大工作力度，确保

2023 年全面完成工作任务。

3.关于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违法的行为监管、整改不到

位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11 个，6 个已完成整改，5 个尚在整改中。关

于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违法的行为监管、整改不到位问题涉

及环境、水利、林地、耕地 4 个方面。锡场镇及新亨镇均积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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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整改措施，加强辖区内企业的巡查监管，及时发现制止相关环

境违法行为，切实加强水资源及林地监管，落实镇执法办加强对

辖区内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审批手续、未按用地审批条件规定建

设的和突击建设的监管。

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新亨镇上级部门下达的截至 2022 年

6 月农房模排疑拟图斑 197 个、2019 年至 2022 年 6 月涉及违法

用地卫片图斑 434 宗、2022 年 1 至 7 月土地矿产卫片违法占用

耕地 12 宗均尚未完成整改；锡场镇上级部门下达的 2022 年 6 月

农房摸排疑似图斑 139 个、2019 年至 2022 年 6 月涉及违法用地

卫片图斑 268 宗尚未完成整改。

4.关于河流管理不到位、考核断面水质不达标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8 个，6 个已完成整改，2 个尚在整改中。其

中河流管理不到位涉及问题 6 个，包括部分河流监督工作不到位、

镇级河长巡河次数不足、河长制工作方案未落实到位、河长制工

作未落实年度考核和评价等情况。

截至 2023 年 7 月底，锡场镇及新亨镇均已落实镇、村两级

河长定期巡河工作，并加强河流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；

锡场镇已完成对村（居）级河长 2022 年度的考核工作，并将认

真落实河长制工作年度考核和评价；锡场镇 4 个断面水质已达标。

新亨镇河湖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尚待完善、3 个断面水质尚未达

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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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方面

在开展年度审计项目过程中，审计机关把工程项目建设管理

情况作为审计关注内容，审计发现，存在合同签订不规范、未按

设计图纸施工、未对项目进行事中绩效监控、工程建设手续不规

范、工程建设项目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完工、建设工程施工图未经

审查、工程项目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及工程资料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

涉及 10 个单位，共计应整改问题 20 个，已完成整改 12 个，整

改金额 74.06 万元；其中，突出问题 12 个，已整改 5 个，7 个

尚在整改中，整改金额 74.06 万元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如下：

1.关于未按设计图纸施工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6 个，1 个已完成整改，5 个尚在整改中。涉

及 14 个工程项目，共 6 个责任主体。各责任主体已严格落实整

改主体责任，牵头组织项目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全面

清查，对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和设计等参建单位未认真履职造成财

政资金损失浪费或工程质量不合格的，将追回损失的财政资金，

落实纪律问责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其中 1 个问题已按实结算，

完善竣（交）工手续及相关资料，剩余 3 个问题因工程还未结算

尚在整改中。

2.关于工程建设及后期使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3 个，均已完成整改。针对龙颈灌区揭东子项

目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、韩江粤东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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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（北关灌区揭东片）涉及的问题，项目单位已加强对监理人

员旁站监理工作的监督，确保关键、隐蔽工程有监理人员旁站监

督施工过程，真实、准确、全面地记录旁站情况，保证工程质量。

针对新亨镇污水处理厂管网截污点项目日常管理不到位，新亨镇

已加强巡查，组织人力清理水浮莲和树木残枝，常态化对沟渠漂

浮物进行打捞。针对锡场镇治污工程项目未达到预期治污目标效

果及后续管理不到位，部分工程受损的问题，锡场镇已加强河湖

管理，定期开展锡西河、后碑沟巡河工作，同时加强 3 条黑臭水

体抢险应急工程项目后期管理，改善水体水质，真正实现治污效

果。

3.关于工程建设手续不规范的问题

涉及审计问题 3 个，1 个已完成整改，2 个尚在整改中。针

对揭阳市揭东区 2021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先结算后验收的问

题，区农业农村局已落实对结算资料进行整改，严格按照规定做

到先验收后结算、规范工程建设手续；针对新亨镇、锡场镇雨污

分流工程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完成验收的问题，新亨镇及锡场镇均

积极采取措施，逐步推进村级、镇级及区级验收工作。

三、审计移送事项及办理情况

（一）上一审计年度移送事项办理情况

区审计局2021-2022年审计年度移送相关部门依法查处的4

个事项，包括殡仪馆骨灰植树支出无列明支出项目具体内容事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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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就业中心延伸审计发现的未经报批收费事项、部分工程建设项

目未按规定通过镇“三资”平台交易事项、区民政局以不合理的

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事项，4 个事项均已反

馈查处情况。针对审计移送的问题线索，相关部门积极组织查处，

处理相关人员 3 人，追回上缴资金 83.85 万元，促进 2 个单位完

善内部管理。进一步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、行政监督等

各类监督体系的贯通融合、同向发力，逐步形成双向协作、合力

监督的长效化、规范化运行模式。

（二）2022 年下半年审计移送问题线索

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，区审计局共办理移送处理书 4

份，问题线索 5 条（其中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4 条，移送财政部

门 1 条），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查处。

四、尚未完全整改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从目前整改情况看，审计查出突出问题大部分已整改到位，

但仍有 22 个问题（不含移送相关部门依法查处的 5 个事项）需

要持续推进整改，包括工程项目建设未按设计图纸施工、涉农资

金未及时拨付、人员超编、会计核算不实（资金追回）、自然资

源资产和生态环境违法的行为监管或整改不到位、工程手续不规

范等问题。主要原因：一是部分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整改需

要一定的时间，如人员超编、工程手续不规范等问题；二是部分

问题整改是一个持续过程，难以短期实现，如自然资源资产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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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违法的行为监管、整改不到位等问题；三是部分问题整改

涉及面较大，需满足资金到位、项目进度符合拨付规定等条件，

如涉农资金未及时拨付、工程项目建设未按设计图纸施工等问题。

五、下一步推进整改的措施

（一）压实责任，增强整改意识。

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、主要负责人履行审计整改第

一责任人职责，要将落实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和落实审计提出的

意见建议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，专门部署研究，采取有效

措施促进整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精准发力，落实整改长效机制。

参照市委审计委员会印发的《揭阳市审计整改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出台我区的整改办法，完善全面覆盖、职责清晰、

运转高效、问责有力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，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

改到位。

（三）健全联动机制，形成整改合力。

进一步加强审计同纪检监察、巡察、组织人事、财政、税务

等部门沟通协作，强化问题协查、联合检查、线索移送，加强信

息资源共享和互动，形成合力推动审计整改。


